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石化分公司	（采购人）：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李艳春(姓名)系 辽河石化公司消防设施操作员外送培训(响应人)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张海斌(姓名)为我公司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参加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石化分公司项目的响应活动，代理人在采购响应和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公司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响 应 人（盖章）： 辽河石化公司消防设施操作员外送培训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李艳春
 
 
2024年03月16日
 
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